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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府办〔2017〕2号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
三水区促进企业直接融资扶持办法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单位，中央、省、市驻三水单位： 

《佛山市三水区促进企业直接融资扶持办法》业经 2017 年 1

月 13 日十六届 5次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实施。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金融办反映，联系

电话：87789608。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1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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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促进企业直接融资扶持办法 
 

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我区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利用资本

市场做大做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根据《佛山市促进

企业上市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 年）》（佛府办函〔2016〕64

号文印发）和《佛山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方案（2016—2018

年）及五个行动计划》（佛府〔2016〕25 号文印发）等有关文件

要求，特制定本扶持办法。 

第一章  扶持对象及标准 

第一条  本办法所指资本市场，一是指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新三板）及区

政府认可的其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如广东金融高新区股权交

易中心、广州股权交易中心、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上海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等）；二是指区政府认可的境外证券交易场所。 

第二条  扶持对象。享受本办法各项扶持的必须是在三水区

内依法进行工商登记和纳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方向的企业。 

（一）与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上市中介机构

签订工作协议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通过买壳、借壳方式实现上市，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

迁至三水区的企业； 

（三）在区政府认可的境外证券交易场所实现直接上市或间

接上市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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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为并购方完成并购行为的上市公司； 

（五）发行债券的公司。 

第三条  扶持标准。 

（一）境内 IPO 上市。企业在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

务所等上市中介机构的辅导下完成股份制改造，取得股份公司营

业执照，一次性扶持 200 万元；通过广东省证监局辅导的，一次

性扶持 100 万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一次性扶持 200 万元。企业首发融资后，按照首发募集资金数额

分五个档次给予一次性扶持： 

1.募集资金数额 2亿元以下（含 2亿元，境外上市以首发当

日汇率折合人民币计算，下同），扶持 500 万元； 

2.募集资金数额 2—5亿元（含 5亿元），扶持 800 万元； 

3.募集资金数额 5—10亿元（含 10亿元），扶持 1,100 万元； 

4.募集资金数额10—20亿元（含20亿元），扶持1,500万元； 

5.募集资金数额 20亿元以上，扶持 2,000 万元。 

（二）新三板挂牌上市。企业在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

事务所等上市中介机构的辅导下完成股份制改造,取得股份公司

营业执照并通过主办券商内部审核，一次性扶持 200 万元；在新

三板挂牌上市的，一次性扶持 100 万元。企业首次募集资金按募

集数额给予扶持： 

1.首次募集金额 1亿元以下（含 1亿元），奖励 50万元； 

2.首次募集金额 1—2亿元（含 2亿元），奖励 100 万元； 

3.首次募集金额 2亿元以上，奖励 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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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区政府认可的其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

在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上市中介机构的辅导下完

成股份制改造，取得股份营业执照，一次性扶持 200 万元；成功

挂牌的，一次性扶持 30万元；首次实现股权融资的，一次性扶持

30万元。 

（四）股份制改造扶持和上市（或挂牌）扶持可分别申领，

亦可在成功上市后一并申领。上市（或挂牌）扶持可重复申领（企

业由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进入新三板或沪深交易所，以及由新三

板进入沪深交易所，可申领扶持差额）。 

（五）通过买壳、借壳方式在沪深交易所实现上市或在新三

板挂牌，并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至三水区的企业，一次性分别扶

持 300 万元、200 万元。 

（六）企业在区政府认可的境外证券交易场所实现直接上市

或间接上市（包括但不限于红筹架构方式上市），一次性扶持 200

万元。 

（七）企业作为并购方自本扶持办法实施之日起完成首次并

购非关联企业的（通过吸收合并、新设合并、股权收购、资产收

购等方式，以实现合并或控制已设立的、持续经营的企业），一次

性扶持 100 万元。 

（八）企业自本扶持办法实施之日起首次发行债券（包括但

不限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发行的企业债、公

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等债券，以及在

区政府认可的其他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发行的各类创新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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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给予 5‰的贴息扶持，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第二章  申领程序 

第四条  申报程序。扶持资金于每年 9月接受申报，相关企

业首先向所在镇（街道）经促部门提交申请扶持资金的书面材料，

镇（街道）经促部门初审后于每年 9月底前将申请材料送区金融

办复核。区金融办收到申请材料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复核，对符

合申领条件的出具复核意见，上报区政府审定；对不符合条件或

者有疑问的，应在申请表上注明理由后将申请材料退回企业。 

第五条  申报材料。企业申请扶持资金需提交相关材料一式

三份，复印件以 A4幅面进行复印，并加盖企业公章，提交材料的

同时一并提供原件供查验。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三水区企业直接融资扶持资金申请表（详见附件 1）； 

（二）股份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原件提交给区金融办

核实）； 

（三）股份公司设立验资报告复印件（原件提交给区金融办

核实）； 

（四） 企业与券商等上市中介机构签订的工作协议书复印

件（原件提交给区金融办核实）； 

（五）有关上市或挂牌证明文件复印件； 

（六）买壳、借壳上市证明文件复印件； 

（七）并购重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八）企业发行债券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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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资金安排。经区政府审定同意的扶持资金，由区财

政纳入次年度部门预算安排支出。 

第三章  附  则 

第七条  成功申请上市扶持资金的企业，须承诺在三水区连

续经营不少于 5年（从正式上市或挂牌之日起计算），否则须全额

退回财政扶持资金（详见附件 2）。 

第八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扶持资金已包含上级政府同类项

目中由区政府承担的部分。 

第九条  本扶持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由区金融办负责解释。《佛山市三水区企业上市扶持办法》（三

府办〔2012〕82 号文印发）、《佛山市三水区“新三板”挂牌融资

扶持奖励暂行办法》（三府办〔2013〕56 号文印发）同时废止。 

第十条  各镇（街道）可参考本扶持办法，自行制订辖区企

业直接融资扶持政策。 

 

附件：1.三水区企业直接融资扶持资金申请表 

2.承诺书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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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三水区企业直接融资扶持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上年度纳税额  本年度纳税额  

以往年度所获扶持  

辅导机构 

券  商 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扶持类别  本次申请扶持金额  

申请概述 

                      

年   月   日（签章）

区金融办意见 

  年   月   日（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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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诺书样本 

三水区人民政府： 

本公司现承诺如下： 

本公司按照《佛山市三水区促进企业直接融资扶持办法》有

关规定，自愿申报企业上市扶持资金。本公司承诺，自公司正式

上市之日起，在三水区持续经营五年以上，否则本公司全额退回

所申领的资金。 

 

 

                        公司名称（盖章）： 

                        法人代表： 

                        承诺日期： 

 

 

 

 

 

抄送：区委各部、委、办，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纪委机关，区武

装部，区法院，区检察院。 

佛山市三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科         2017年1月13日印发 


